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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真

+86 431 8915 48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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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angyanmei@wintell.cn

教育背景

2009 - 2010

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法学院访问学

者，研修专业为英国公司法与资本

市场法律

2005

吉林大学法学院 法学理论博士

2001

吉林大学法学院 民商法学硕士

1995

吉林大学法学院 法学学士

王艳梅
高级顾问

长春办公室

业务领域

金融与资本市场、争议解决与仲裁、公司与并购

工作履历

1995 - 至今
吉林大学法学院 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
2021 - 至今
上海功承瀛泰（长春）律师事务所 高级顾问
2023 - 至今
研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

基本信息

上海功承瀛泰（长春）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、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英才教授、吉林

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博士生导师，兼职律师；目前被聘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专

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特聘教授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合作高

校理论专家、吉林省法学会民商法专家、辽宁省股权交易中心投融资专家、吉林省

律师协会金融保险证券法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；同时兼任长春仲裁委仲裁员、吉林

仲裁委仲裁员，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。

代表业绩

· 接受政府委托主持修订了吉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；

· 为吉林省政府数据资产管理与应用提供专家咨询；

· 为某央企提供合规管理咨询与服务；

· 为某民企及企业家提供民刑交叉法律服务。

社会活动

· 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常务理事；

·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；

·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委员会理事；

·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委员会模拟法庭专业分委员会常务理事；

· 吉林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；

· 吉林省律师协会金融保险证券法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；

· 吉林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究会专家咨询委员；

· 长春仲裁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；

· 吉林仲裁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。

荣誉与资质



· 2024年  吉林省第四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；

· 2023年  吉林省教学成果三等奖（《新时代法学智慧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》）；

· 2023年  吉林省律师协会“三省一区”律师论坛论文三等奖；

· 2018年 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中青年优秀论文三等奖；

· 2018年  吉林省教学成果三等奖（《模拟法庭教学改革与完善》）。

著述与文章

· “英国数据信托法律体系建构对中国的启示”，《对外经贸实务》2023；

· “论中国董事自我交易合同的效力”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21；

· “区块链金融监管模式研究：问题、借鉴与路径”，《商业研究》2020；

· “企业信用信息传递机制构建中政府与市场的法律功能定位”，《当代法学》2019；

· “论公司环境侵权后股东损害赔偿责任——基于事故成本法经济学理论”，《西安交
通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9；

· “论董事违反信义义务赔偿责任范围的界定——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“董事责任
程度”为切入点”，《北方法学》2019；

· “环境侵权受益人法律责任的司法裁判研究”，《环境保护》2015；

· “论票据关系对原因关系之影响”，《当代法学》2015；

· “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问题研究”，《情报科学》2015；

· “论医疗纠纷鉴定结论的质证”，《医学与哲学》2014；

· “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盈余分配诉讼实证研究”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4；

· “日本空白票据理论与规则研究”，《北方法学》2013；

· “日本空白票据规则及对我国的启示”，《现代日本经济》 2013；

· “论尸体的所有权及其行使”，《武汉理工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3；

· “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性质与行使要件”，《广东社会科学》2013；

· “企业概念与地位的法律分析”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2；

· “票据效力确认的起源、原则与外在表达”，《当代法学》2012；

· “票据效力认定研究”，《法学杂志》2012；

· “票据行为性质的阐释”，《当代法学》2006；

· “信托的功能”，《当代法学》2004；

· “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综述”，《中国法学》2002；

· “健全信用机制的商法保障’，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02.5；

· “票据权利善意取得三论”，《清华大学学报》2001.3；

· “论空白票据的善意取得”，《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》2001.1；

· “论日本民法上指名债权转让的规则”，《日本问题研究》2000.3。


